南京市部分事业单位专项招聘退役大学生士兵考核计分登记表
	姓名
	　
	入伍时间
	　
	退役时间
	　
	批准书号
	　

	考核项目
	计分说明
	累计
	计分

	基础分
	计算军龄，从批准入伍之日起至批准退出现役之日止，最低服义务兵役期满，每年计3分。
	年
	分

	军龄分
	服役满2年后，每多服役1年计1分，服现役年限不满6个月的按半年计分，超过6个月不满1年的按1年计分。
	年
	分

	附加分
	奖励分
	个人三等功
	一次加5分，每多一次加2分，最高不超过9分。
	集体立功的不计分，同一事件多次立功受奖的，按最高奖项计分。
	次
	分

	
	
	个人嘉奖
	一次加1分，每多一次加1分，最高不超过5分。
	
	次
	分

	
	其他计分
	在边远艰苦地区或从事飞行、舰艇工作
	边远艰苦地区或从事飞行、舰艇工作，每服役1个月加0.1分。
	月
	分

	
	
	大学毕业生入伍的退役士兵
	2020年（含）之后由我市入伍的大学毕业生加1.5分。
	是/否
	分

	减分
	退役士兵档案中有虚假材料，属违规增加计分材料的，该材料项目不计分，并按其作假可能获得的分值的5倍扣分。
	是/否
	分

	总计得分
	      分

	得分确认情况
	退役士兵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	退役部门考核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	征兵部门复核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备注
	1.考核计分依据，以退役士兵档案材料为准；

2.如对考核分有异议，请在考核申辩期（4月23日至4月25日）内向考核复核人员提出，并提供证明材料，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市征兵办核查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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